盘龙区财政局
关于对昆明乐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2025年双随机检查整改的通知
按照财政部关于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8号）、《云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云财规〔2020〕1号）、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开展2025年代理记账机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云财会〔2025〕13号）的要求，对代理记账机构自身合法性、合规性进行实地检查，并评价其会计核算及代理记账业务的规范性。
昆明乐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主要问题和建议如下：
一、未在办公场所的显著位置放置代理记账许可证书。
二、部分委托代账单位凭证发票不规范，如：2024年11月3号凭证，发票名称是个人不是公司，记账凭证金额和发票不一致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会计机构、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，对不真实、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，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；对记载不准确、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，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、补充。同时，也违背了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中关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可靠性原则，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、计量和报告，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，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、内容完整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8号）及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问题进行整改。

昆明市盘龙区财政局
2025年8月15日
